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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建设用地主要利用方式1 

u   项目类型：

u         ①农业加工型（一二产融合）：利用工业工程技术、装备、设施等改造传统农业，采用

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的管理方式发展高效农业、加工农业、植物工厂等建设项目。

u         ②农旅融合型（一三产融合）：农业与服务业相互渗透，发展种植养殖业的同时利用农

业农村景观和生产活动，全方位开发农业观光、休闲、度假、康养、教育等建设项目。

u         ③接二连三型（二三产融合）：农业加工业向三产拓展的旅游业项目，以生产过程、建

筑风貌、产品展示为主要参观内容开发的体验项目，以及以三产文化创意活动带动农产品加

工的建设项目。

u         ④全产业链型（一二三产融合）：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开发农产品加工、生态休闲、农

耕文明、旅游观光、文化创意、教育体验、健康养生等多种功能，使一二三产业充分融合，

充分体现生产保供、生态涵养、生活休闲等“三生一体”功能的建设项目。

u       （除上述类型外，其他在农村地区以农业为依托的新产业新业态建设项目）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项目



乡村振兴建设用地主要利用方式1 

u      实施范围：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乡村产业项目及其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确需在城镇开发边界外使用零星、分散建设用地，且单个项目建设用地面积不超过30亩的，

可适用本实施细则实施点状供地。

u     适用产业范围：点状供地适用以下乡村产业项目：现代种养业、农产品加工流通业、乡村

休闲旅游业、乡土特色产业、乡村信息产业及乡村新型服务业等。

点状供地项目



乡村振兴建设用地供应2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
供地方式 相关情形

划拨 符合《划拨用地目录》规定

协议出让 符合《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规定

招拍挂 工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以及同一宗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

点状供地

u  点状供地项目以项目区为单位供地：

u  项目区为单个地块      按建设地块单个出具建设用地规划条件进行供地

u  项目区为多个地块      结合实际需要整体规划建设，合理确定不同地块的面积、

u                                     用途，按建设地块搭配或组合为一宗地整体出具建设用地规划条件进行

供地。



乡村振兴建设用地供应2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项目联动供地

u  供地条件：项目投资、产值、吸纳当地劳动力就业、带动周边农户等用途变更、分割转让限

制等。

u  配套设施：整体面积的1%，不超过30亩。

u                 建筑容积率原则上不低于1.1。

u 使用年限：不突破法律规定的有关用途的最高年限，可以与农村承包土地流转年限保持一致。



乡村振兴建设用地供应3

u 乡村振兴建设鼓励使用集体建设用地，优先使用集体存量建设用地。

u （我省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名单已获国家批准，我市非试点城市。根据中共

中央 国务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工作部署，2023~2024 年试点期间，试点以外地区的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不能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入市交易，村集体自行使用的除外。试点结束后，

按国家统一部署推进）

集体建设用地供应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具体要求

入市条件
国土空间规划确定为工业、商业等经营性用途

依法登记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使用方法 出让、出租

使用年限 参照同类用途的国有建设用地

入市方式 （如涉及返拨的按相关规定办理后）通过公开的交易平台交易


